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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时期明确提出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重要举措，能够有效解决失能人员的护理难题。政府、家庭、社区和机构作为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主体，

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长期护理服务有效供给。因此应培养多元主体长期合作环境；健全多元

主体合作模式；完善多元主体合作的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多元主体间的合作

路径，推动长期护理服务健康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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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was clearly proposed to develop the elderly care ser-
vice industry and a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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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nursing prob-
lems of disabled people. As the main providers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governments,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should establish good cooperative relations to achieve effective 
suppl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Therefore, a long-term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of multiple 
subjects should be cultivated; the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model should be improved; the sys-
tem of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a multi-subject coopera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cooperation path between multiple sub-
jects and promot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long-term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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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1]。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照护观念的转变，老年

失能人群的护理成为了社会性问题。为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积极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服务相关政策，

解决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难题。《“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十四

五”期间要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健全老年健康支撑体系，促进养老服务多业态创新融合发展，要素保障

能力持续增强，社会环境更加适老宜居[2]。为进一步解决失能老年人的护理问题，我国自 2016 年开始实

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解决“护理难”和“护理贵”的难题，提升失能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减轻失能家

庭的经济负担。从制度实施现状上看，政府、家庭、机构和社区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长期

护理服务是失能者享受护理服务的关键，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多元主体的关系也受到社会关注。王莉(2018)
指出政府在对家庭照护责任鼓励的同时，在增强家庭功能方面也应进行更为细致的政策设计，探索家庭

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均衡融合路径[3]。雷咸胜(2019)也提出在构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家

庭和个人的第一主体作用，积极建构维护和支持家庭功能的政策[4]。政府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照护需求，

同时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在护理服务中也能发挥功能作用，刘焕明(2017)指出重视社区和家庭的

衔接照护，使得失能失智老年人在满足护理需求的同时无需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5]。关于市场和社

会组织作用的发挥，邢梓琳和杨立雄(2022)提出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负责提供包括护理服务在内的多样化

的失能护理服务，涵盖居家护理服务、社区护理服务以及机构护理服务等多种服务类型[6]。陈显友(2021)
基于调研发现，家庭成员、社区和志愿者服务组织等护理服务供给主体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和帮助，

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归属感[7]。机构作为长期护理服务主体在护理服务市场中具有集中管理的优势，降

低个体护理成本，但关于机构作为护理主体还存在多种问题。邓靖等(2020)认为政策管理缺乏公平性、机

构申请标准宽泛等现实状况，导致协议照护机构存在专业医疗服务能力水平低、医护人员短缺、入住率

低等问题，是机构作为护理主体亟需解决的重点[8]。本文从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过程中主体运行情况角度

对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合作过程中的问题，积极探

究问题成因。形成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机构、家庭和社区作用的失能老人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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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路径，从而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 

2. 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发展问题 

我国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主体以政府、家庭、社区和机构为主，形成了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两种护理

服务类型。受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以居家护理服务形式为主，机构护理为补充。国外建立长期照护

制度的时间较早，也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照护服务体系。德国由国家主导，营利性机构、

非营利组织、福利协会、公共部门联合提供照护服务[9]。日本长期照护服务由国家主导，营利性组织、

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联合提供照护服务[10]。结合试点城市长期护理服务中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发现还

存在沟通不畅，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以及多元主体优势发挥不足等问题。 
(一) 长期护理服务主体间缺少合力和沟通 
长期护理服务主体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合作程度不高，主体间缺少协同性的问题。长

期护理保险以医疗保障部门主导，负责长期护理保险筹资、确立护理服务形式和护理服务待遇，对长期

护理服务供给过程实施监管。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可以发挥集中管理的优势，但也造成了长期护理服务

主体地位不对等。在这种关系下，机构和家庭更多是被动地满足要求和达到制定的标准，导致护理服务

生产主体将提供服务的出发点变为被动地响应政府号召，而不是以失能老人群体客观存在的、真实的需

求为出发点，因此丧失了相关主体特别是机构的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缺少了活力和创造力。此外，

以家庭为主的护理方式受到经济发展和照护观念变化的影响，出现了机构上门护理和社区日间照护的方

式。但从实际运行情况而言，失能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家庭照护方式，更倾向于在家庭中享受护理服务，

使得机构和社区护理服务主体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各主体间缺少合力机制，造成部分资源浪费。最后，

长期护理多元主体缺乏沟通渠道。试点城市的多元护理主体多是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彼此处于独立状态，

因此多元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家庭、社区、机构作为直接供给主体，掌握了最直接有效的信息，但信息

传递过程会出现变形而失准，导致政府在制定和修改制度时难以获得真实性信息，最终出现供需不匹配

的问题。多元主体间缺少交流沟通平台，直接造成护理服务供给信息不对称，包括最早实施长期护理保

险的青岛市建立信息平台仅仅涉及开展护理服务在线登记和对护理服务供给内容记录，没有提及建立多

元护理主体沟通平台，阻碍多元主体的沟通，增加多元主体间的交流成本，不利于改善护理服务质量和

实现护理服务资源优化配置。 
(二) 护理主体中社会力量参与力度不足 
社会大众对于机构存在认识不足，更加倾向于传统由家庭成员提供的护理服务，使得机构作为护理

主体的介入困难，选择性偏好也使得社会力量的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此外，也缺少激励性举措，难

以吸引更多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政府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主导者，负责对定点护理机

构的管理和资金支付。两者在职能上不一致，政府以守门员和管理者的角色负责推动制度实施，而长期

护理服务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是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的主要生产者。社会力量具备的市场化特征，可以

根据需求差异提供丰富的长期护理服务。但在政府的管理下，如青岛市《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和

《关于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协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定点机构所提供的长期护理

服务内容和机构管理办法，定点机构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院、医养院为主。护理服务内容缺少针

对性，难以满足失能老人的多样化需求。也未充分考虑机构主体的意愿和激发出机构主体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未引入商业化的竞争机制导致机构的竞争意识和提升护理服务供给质量的意愿不强烈。 
(三) 护理服务主体间供给不足，未充分发挥主体合作优势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用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年人的护理服务供不应求的问题，解决失能家

庭的护理之忧。无论是家庭护理还是机构护理主要的护理服务内容围绕着生活照料、基础医疗护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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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训练、健康监测和精神慰藉等主要内容展开。护理服务供给内容整体上较为丰富，但试点地区仅从长

期护理服务内容上考虑，未充分考虑机构和家庭不同护理主体的区别特点，提供的护理服务内容并未充

分结合护理地点的不同，也没有结合护理对象失能程度的差异，使得长期护理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对

于社区和家庭两个护理主体而言，两者的合作还较为频繁，青岛市和上海市积极发展社区日间照料和家

庭护理主体互为补充，增强了失能者的护理服务体验感。但对于其他一些试点城市仍是以家庭和机构作

为护理主体，两者间的合作性不强，是相互独立的管理方式。主体间的相互独立意味着缺少资源共享，

对于以家庭护理为主要护理方式的护理主体而言，提供的护理服务更多是生活护理为主，专业性的医疗

护理服务受环境和护理人员的专业程度影响较大。因此护理服务的供给内容可能较为单一，也很难保证

护理服务质量，难以满足失能老年群体对于长期护理服务多样化和专业化的需求。 

3. 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合作问题的原因 

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多元主体间出现的多元主体间合

作和沟通不畅，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以及主体合作优势不足等问题的原因，进一步促进长期护理服务质

量的提升，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缓解长期护理服务供需矛盾紧张的风险。 
(一) 未营造良好的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合作环境 
长期护理多元主体合作发展存在困境的原因首先在于未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开

始时间不长，整体上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整体上还需要不断发展和补充。首先，还未形成长期护理服

务多元主体合作的制度规定。制度规定是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供给开展的依据，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

的过程中，缺少关于多元主体合作的依据。目前试点地区主要依据国家发布的开展和扩大制度实施的意

见以及地方发布的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相关制度规定中缺少对于长期护理多元主体合作发展的明确

规定，导致多元主体在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过程中容易出现误区。其次，未建立起多元主体合作渠道和合

作空间。长期护理服务过程多元主体仅按照规定内容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任务，但不同的护理主体代表的

利益不同，缺少主体间合作的动机。社区的作用在实际护理服务中未得到充分发挥，机构以盈利为主要

目的提供护理服务，家庭护理服务隐私性好，各主体间护理服务目标不一致，政府也没有为长期护理服

务的实际供给主体提供合作契机，造成长期护理服务各主体间缺少合作。 
(二) 多元主体间关系错乱和模糊并存 
长期护理服务主体间关系定位影响长期护理服务主体间的合作，首先表现在政府和社区、机构等护

理主体的关系上。政府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重要主体，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实施起到统领的作用。因此，

社区和机构作为护理服务主体过度依赖政府，自身缺少主动性，特别体现在资金筹集部分。资金主要来

自于医保经办机构按照实际结算床日、包干额度、月度限额标准、服务时间和违规扣除费用金额等计算

护理保险资金实际拨付金额。作为机构和社区，在资金支付方式明确化的前提下，缺少主体间合作的动

机，也影响实际护理服务质量和效果。其次，社区与机构之间关系也存在不平等。在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的过程中，社区和机构都需要向失能者了解护理服务感受，并对失能老人失能程度和康复情况定期进行

评估，二者需要长期的交流互动。但由于社区还存在一定的行政属性，不完全同机构护理主体一致。政

府会向社区进行政策优惠以及资源倾斜，造成两类主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影响到长期护理服务

的供给质量，使得两者之间从合作为主变为竞争为主。最后，家庭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定位模糊。

长期护理保险的居家护理方式具体可分为居家上门护理和亲属护理，在居家上门护理中更多是一些协助

性的护理服务内容。选择专业护理服务方式后机构委派人员上门提供护理服务，但由于失能者由于失能

影响言语表达，亲属和机构之间就形成了合作与委托的关系定位。一方面两者共同为失能者提供护理服

务，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变成了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造成护理服务有效供给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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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体间存在积极性不高和能力不足的风险 
多元主体护理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是能否实现有效供给的关键，实际护理服务供给过程中多元主体的

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家庭仍作为主要的护理服务供给主体，社区因区位优势能够为家庭护理主

体留出调整时间。但因为社区主管事务过多也没有除政府资金来源外的额外补助资金，造成社区日间照

护的积极性不高。机构和家庭、社区护理服务主体相比，护理服务专业性有所保证。但由于长期护理服

务定点机构采用申请评估方式，除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的护理对象可以选择外，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也可以

选择入住机构，这就意味着机构作为护理主体存在选择的空间。接受符合长期护理待遇的失能人员虽能

带来一定的资金但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并不能够很好提升机构参与的积极性。长期护理服务多

元主体整体专业化水平不高，机构因系统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对护理人员要求会更高也会开展培训，

因此机构护理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强。但对于社区和家庭护理主体，很少接受过系统化护理知识培训，提

供的护理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4. 构建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合作路径 

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7.93 岁，其中失能老年人口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因此亟需发展多元主体合作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解决老年人口中失能护理供需不平衡问题，充分发挥

多元供给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高效合作，充分发挥制度作用，推

动长期护理服务高质量。 
(一) 培养多元主体长期合作环境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制度可持续的关键，为进一步优化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应注重

培养起以政府为主导，家庭、社区和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合作环境。首先，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识。

政府应发挥其统领作用，搭建起家庭、社区和机构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完善政策，为多元护理主体之

间的合作提供政策倾斜。并鼓励社区、家庭和机构之间互惠共赢，家庭以基础性的生活类护理服务为主，

社区发挥重要的区位和政策优势，机构发挥专业化的医疗服务优势。共同构成系统化和层次分明的长期

护理服务内容体系，满足不同层次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最终建立起多元主体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其次，

明确主体间的关系。政府作为制度的整体规划者和管理监督者，允许社区、机构和家庭间建立良性关系，

充分发挥家庭作为护理服务需求者和提供者的双重作用，掌握最真实有效的需求信息。发挥社区和机构

集成化的护理服务资源优势，真正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间协同参与的长期护理服务供给环境，

实现长期护理保险的健康可持续。最后，形成专业分工化的主体合作的长期护理服务内容。可以结合长

期护理服务内容的层次，实现多主体间的合作，特别是对于选择居家护理服务类型的，可以采用家庭和

社区，家庭和机构护理服务供给相结合的方式，丰富长期护理服务内容，提升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合

作水平。 
(二) 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模式 
健全长期护理多元主体合作模式就是深入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社区、机构和家庭共同参与的护理服

务供给模式。首先，政府应转变观念，从制度执行者转变为制度的管理者和监督者，致力于实现护理服

务实际供给主体间的有效衔接，做好多元主体合作的资源分配。其次，发挥好社区的资源集聚效应，实

现社区和家庭护理主体间的高效配合。社区和家庭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家庭亲属是最受欢迎的护理

服务者但也存在资源不足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因此，将家庭作为护理服务主体的资源稀缺的困境

和社区合作，充分利用好社区资源，实现两类主体的合作共赢。最后，实现机构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功能

的结合。长期护理保险是一项民生工程，社会化属性明显。机构作为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主体之一，其

市场化特征和社会化要求存在矛盾。因此，需要政府组织，实现机构和社区、家庭的合作，增强机构作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2041


张宵倩 
 

 

DOI: 10.12677/ar.2023.102041 325 老龄化研究 
 

为护理主体的社会化属性。同时，充分发挥机构市场化特征，允许有高层次需求的失能者购买市场化的

机构护理服务，满足不同失能人群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 
(三) 完善多元主体合作的体系 
健全多元主体合作体系能够增强多元主体合作的规范性，明确多元主体各自的职责和内容，增强制

度的透明化。首先，制定长期护理服务多元主体合作的法律法规，明确多元主体各自的职责范围，发挥

法律法规强制性的作用，避免出现因职责不清晰而产生的互相推诿，避免影响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质量。

其次，建立起多元主体合作的政策优惠制度。结合多元主体的各自特色，形成主体间合作的倾向性优惠

制度，有效实现将竞争转化为合作，提高制度的管理效率和水平。第三，加强家庭、社区和机构护理人

员的专业性。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多元主体的服务能力影响到护理服务

质量。为进一步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应充分发挥机构护理主体的专业化优势，采用社区和家庭护理

服务主体定期参与机构培训，到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报道的方式实现多元主体护理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

培养和吸引专业化的护理服务人才，进一步提高长期护理服务队伍的能力。实现多元主体专业能力升级。

最后，建立长期护理多元主体合作沟通平台。通过建立多元主体沟通平台，确保多元主体间沟通顺畅，

增强多元主体间的信息共享。 
(四) 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监管机制 
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合作监管机制是确保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质量的关键，也有助于提升长期护理服务

供给过程透明化。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监管机制应制定多元主体合作问题出现后的惩戒举措，形成对多元

主体合作过程的威慑力，减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长期护理服务过程中问题出现的机率。另外，重点发挥

政府相关部门的作用，设立专门的监管小组，对于多元主体合作过程实施全过程监管。同时发挥大众传

播媒介和广大群众的作用。定期向社会公布多元主体合作供给长期护理服务的进展，解释社会大众的质

疑，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监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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